关于阜阳幼专校园足球赛的补充通知（二）

各参赛系部：

由于我校第一次举办足球赛，故再次将有关球员的安全事宜强调如下：

1、比赛开始之前，运动员必须出具学生证或能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接受审验，否则不允许参赛。

2、双方参赛队员，只能穿帆布胶钉的足球鞋，必须带护腿板；穿足球袜。严禁佩戴任何形式的首饰、挂件、眼镜；经过审查以后，方可上场比赛，违者严禁上场。

4、每场比赛前确定22名上场运动员名单。比赛进行中，最多可换7人上场。

5、比赛结束后，双方队长必须在比赛资料上签字确认结果。

6、有不可抗拒原因，需要更改比赛日期，以组委会通知为准。

7、如果比赛过程遇到本规程中未涉及的其它情况，则由赛事组委会根据相关规定提出最终解决办法。

